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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２０１０年，巴西发布了多项新的标准，涉及的产品有冷冻虾、轮胎、沙丁

鱼罐头、葡萄酒、电信产品、家电产品等，修订了炉灶、燃气灶、空调、燃气热水器、冰箱和

冰柜的最低能效要求，提醒对巴出口企业注意相关标准和要求的变化，及时对产品检测

做出调整。

另外，巴西在２０１０年还提高了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涉及１１个税号项下的奶制品，

１５７税号项下的纺织品，机械设备，玩具，旅行用品、手提包、钱包、皮革制首饰盒，冲压、

钻孔工具和工程模具等产品，提醒企业关注相关税率的变化，及时调整相关出口操作。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１０年，中国和巴西双边贸易总额为６２５．５亿美元，同比增长

４７．５％。其中，中国对巴西出口２４４．６亿美元，同比增长７３．３％；自巴西进口３８０．９亿美

元，同比增长３４．７％。中方逆差１３６．２亿美元。中国对巴西出口的主要产品为电机、电

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机械器具及零件，有机化学品，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其零

附件，车辆及其零附件，钢铁制品，纺织品等；自巴西进口的主要产品为矿产品、植物产

品、贱金属及制品、纤维素、纸张、动植物油脂、塑料、橡胶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０年，中国公司在巴西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１０．２亿美元，完

成劳务合作营业额２８．０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０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巴西完成非金融类

直接投资金额５．０亿美元。２０１０年，巴西对华投资项目２６个，实际使用金额５７２５．０万

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巴西是南方共同市场（ＭＥＲＣＯＳＵＲ，又称南锥体共同市场）成员国，与其他成员国

一起实行共同对外关税（ＣＥＴ）。在南方共同市场内部，除了糖、汽车及其零部件之外，

均可免税流通。

巴西关税管理的主要法律制度是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３日第１３４３号法令。巴西联邦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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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总局是海关事务的主管部门，隶属于财政部，负责制定和执行海关政策、征收关

税以及实施海关监管制度等。

巴西政府在征收进口关税时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措施：设置最低限价或参考价，并据

此征税，如进口价低于最低限价或参考价，海关将另计征差价税；对低报价或有倾销行

为的货物征收附加税。关税主要以ＣＩＦ价为基础计征。当海关对出口商申报的货物价

值提出质疑时，出口商可在８天内提出新的报价。进口商可以在３０天之内对出口商的

新报价做出反应。

（２）平均关税水平及其变化情况

根据巴西海关税则，２０１０年巴西９８５７个８位税号的简单平均关税为１１．４５％。

２００９年，巴西对南共市共同对外关税例外清单做了部分调整，涉及１１４个税号，涵

盖第８４章、８５章和９０章项下的大部分资本品，税率从之前的１２—１４％下调到２％，有

效期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巴西政府在２０１０年把玩具生产所需零部件和原材料列入

南共市共同对外关税例外产品清单，同时从２０１０年８月份开始对上述两类产品实施进

口减税政策，关税从以前的２０％降低到２％。

２０１０年２月４日，巴西政府宣布降低部分资本品的进口从价税，有效期至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３１日，涉及的税号有７３０９、８４０８、８４１２、８４１３、８４１４、８４１７、８４１９、８４２１、８４２２、

８４２４、８４２６、８４２７、８４２８、８４２９、８４３３、８４３６、８４３８、８４４１、８４４２、８４４３、８４４５、８４５１、

８４５３、８４５４、８４５６、８４５７、８４５８、８４６０、８４６１、８４６２、８４６３、８４６４、８４６５、８４６６、８４６８、

８４７４、８４７５、８４７７、８４７９、８４８１、８４８３、８４８６、８５１４、８５１５、８５３７、８７０４、９０１８、９０２２、

９０２７、９０３１、９０３２。

２０１０年２月４日，巴西政府宣布对ＣＡＭＥＸ第３号令中涉及的通信设备的进口从

价税调整为２％，涉及的产品包括电力交通控制设备和发射器等，涵盖南共市税号８５０２、

８５１７、８５１８、８５３０、８５４３项下的产品。

２０１０年２月４日，巴西政府宣布免除南共市税号８５４３、９０３０项下的专用视频设备、

频谱分析仪和数码编码器等，有效期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５日，巴西政府宣布将南共市税则５、８６、８７、８９、９０和９４章中１６８

个８位税号项下的资本品和４个８位税号项下的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的进口从价税降至

２％。２０１０年４月３０日，巴西宣布将ＣＡＭＥＸ第１８号令中１７个８位税号项下的计算

机和通信设备及其零部件的进口从价税降至０％。上述调整涉及的税号有７３０４、８４０５、

８４０６、８４０７、８４０８、８４１３、８４１６、８４１７、８４１８、８４１９、８４２１、８４２２、８４２３、８４２４、８４２６、

８４２７、８４２８、８４２９、８４３０、８４３１、８４３７、８４３８、８４３９、８４４０、８４４１、８４４３、８４４５、８４４７、

８４５１、８４５３、８４５４、８４５５、８４５６、８４５７、８４５８、８４５９、８４６０、８４６１、８４６２、８４６３、８４６４、

８４６５、８４７１、８４７４、８４７５、８４７７、８４７９、８４８０、８４８１、８４８３、８５０１、８５１４、８５１５、８５３７、

８５４１、８５４３、８６０７、８７０９、９００７、９０１５、９０１８、９０１９、９０２４、９０２６、９０２７、９０３０、９０３１、

９４０３、９４０６。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３日，巴西外贸委员会发布第２１号决议，决定将以下产品列入南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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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共同关税特例清单，实施零关税。具体产品包括：税号为２２０７１０００的非变性乙醇，

酒精含量不低于８０％；税号为２２０７２０１０的乙醇。该决议自４月２６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９日，巴西政府宣布将蓖麻油及其分离品的进口从价税由１０％提高到

３０％，声音、图像和其他数据的接受、转换、发射和再生成的设备的进口从价税从１４％提

高到２５％，具体包括南共市税号１５１５３０００和８５１７６２５９项下的产品。该政策潜在影响

向巴西出口８５１７６２５９项下产品的前五位国家，包括中国、美国、墨西哥、德国和马来西

亚，上述五个国家占向巴西出口此类产品总量的８７．５％。

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６日，巴西政府宣布将南共市税号８４７１、８５１７项下３个１０位税号的

传输设备和数据处理设备的进口从价税降至２％，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６日，巴西政府宣布暂时降低７０个１０位税号项下的抽水泵、熔炉、离

心分离机、洗盘机等产品的进口从价税至２％，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涉及的税

号有８４１３、８４１４、８４１６、８４１７、８４１９、８４２１、８４２２、８４２４、８４２５、８４２８、８４３１、８４３３、

８４３８、８４３９、８４４１、８４４３、８４５１、８４５４、８４５５、８４５７、８４６０、８４６１、８４６２、８４６５、８４７１、

８４７３、８４７４、８４７７、８４７８、８４７９、８５１４、８５３７、８５４３、９００１、９０１３、９０１９、９０２７、９０３１。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４日，巴西政府宣布将７３个１０位税号项下的锅炉、冰箱和实验设备

的进口从价税降至２％，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涉及的税号有８４０７、８４０８、８４１２、

８４１７、８４１８、８４１９、８４２１、８４２２、８４２４、８４２６、８４２８、８４２９、８４３０、８４３１、８４３３、８４３８、

８４３９、８４４１、８４４３、８４４９、８４５３、８４５４、８４５５、８４５６、８４５９、８４６０、８４６２、８４６３、８４６４、

８４６５、８４６６、８４６８、８４７７、８４７９、８４８０、８４８１、８５１５、８５３７、８６０４、８９０５、９０２７、

９０３１、９４０６。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４日，巴西政府暂时将南共市税号８５１７项下的四个８位税号的通信

设备的进口从价税降至２％，有效期到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４日，巴西政府宣布将南共市税号３９１２３９１０、３９１２３９２０、３９１２３９３０、

３９１２３９９０项下的纤维素及其化学衍生产品的进口从价税由１２％降至４％；将７４１０２１１０项

下的铜箔产品由１２％降至４％。

２０１０年８月５日，巴西政府宣布将南共市税则８５４１、８５４３、９０３０中１０个８位税号的

计算机和通信设备和配件的进口从价税自１２％降至２％，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６月３０日。

２０１０年８月５日，巴西政府宣布将４００种资本品的进口总价税由１４％降至２％，涉

及南共市１７７个１０位税号项下的产品，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６月３０日，涵盖的税号有

８４０８、８４１０、８４１２、８４１３、８４１４、８４１７、８４１８、８４１９、８４２０、８４２１、８４２２、８４２４、８４２５、

８４２６、８４２７、８４２８、８４３０、８４３３、８４３８、８４３９、８４４０、８４４１、８４４２、８４４３、８４４４、８４４７、

８４５１、８４５３、８４５５、８４５６、８４５７、８４５８、８４５９、８４６０、８４６２、８４６３、８４６４、８４６５、８４６６、

８４７２、８４７４、８４７５、８４７７、８４７９、８４８１、８４８３、８５０１、８５０２、８５０４、８５１４、８５１５、８５１６、

８５３１、８５３７、８５４３、８６０９、８７０４、８９０７、９００７、９０１５、９０１９、９０２２、９０２４、９０２５、９０２７、

９０３０、９０３１、９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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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８月６日，巴西外贸委员会公布第５５号决议，决定修改航空领域产品对外

共同关税的税收规则，对进口飞机、飞行训练器材以及用于飞机生产、维修、保养、改造

或加工的零部件等一律免征关税。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４日，巴西政府宣布将南共市税号３９、４０、７３、７６、８４、８５、８７、９０和

９４章项下部分８位税号的产品进口从价税分别自１８％、１６％和１４％降至２％。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日，巴西政府宣布将南共市税号７３、８４、８５、８６和９０章项下的资本

品进口从价税削减至２％，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６月３０日。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日，巴西政府宣布将１１个八位税号的计算机和通讯设备等相关产品

的进口从价税由１２％降到２％，具体涉及８５０４、８５３５、８５４１、８５４３、９０３０等税号。

２０１０年，巴西宣布将降低部分供国内生产用汽车零部件的进口关税至２％，但这些

零部件是在非南共市成员国生产的，调整后的税率自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４日起生效。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５日，巴西政府宣布将部门ＩＴ产品的进口从价税由１２％调整至

２％，涉及的税号有８４７３、８５１７、８５２８、９０３０、９０３２，有效期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主要进口管理制度

巴西主要的进口管理措施都包括在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日发布的《进口管理规定》，２００４

年２月２日、２月１１日和５月３日的部门法令对其进行了修改。

（１）进口许可

２０１０年，巴西的自动进口许可证清单涵盖的产品包括１０个８位税号项下的产品，

自动进口许可证审批过程比较简单且自动批准。

发展工业外贸部下属的外贸局（ＤＥＣＥＸ）负责处理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的申请及审

批。进口商需要在出口国将货物装船前通过“巴西外贸网”（ＳＩＳＣＯＭＥＸ）申请许可证。

非自动进口许可证清单包括约４７２４个共同对外关税８位税号项下的产品，约占总税号

的４７．９％，涵盖除海关税则第４７、５１、５７、６６、６８、７７、８６和９１章以外的所有税号，非

自动进口许可证管理的产品主要包括需要经过卫生检疫、特殊质量测试的产品，对民族

工业有冲击的产品及高科技产品，以及军用物资等国家重点控制的产品，具体涉及大

蒜、蘑菇、绝大部分化工产品、绝大部分医药原料和成品、动植物产品、轮胎、纺织品、玻

璃制品、家用陶瓷器皿、锁具、电扇、电子计算器、磁铁、摩托车、自行车、玩具、铅笔等。

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由各相关机构发放。

进口货物未获许可证则需缴纳该批货物海关估价的３０％作为罚款，如许可证失效

后货物才在出口国装船，则须缴纳该批货物海关估价的１０％或２０％作为罚款。

如要进口二手机械、设备和集装箱，则必须证明相关产品在巴西不生产或不能被巴

西产的其他类似产品代替，而与具体产品相关的工厂生产线、用于通信和信息产品维护

和修理的零部件和设备则不受此规定限制。

（２）进口禁止

巴西禁止进口部分产品，包括外国血液制品和所有二手消费品（机械、汽车、衣服、

医疗设备等），还包括酒（以超过５升的瓶子运输）、葡萄和葡萄汁（外国葡萄或葡萄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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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用于生产酒类及其系列产品）、武器和弹药（军用之外的私自进口）、濒临灭绝的动

植物（ＣＩＴＥＳ列举的濒危动植物）、二手轮胎（自南共市成员进口翻新轮胎除外）。

（３）进口配额

① 己二腈

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１日，巴西ＣＡＭＥＸ第１３号法令（该法令于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２日在官方

公报上公布）确定了南共市税号２９２６９０９１项下的己二腈（中文别名：１，４二氰基丁烷）

的进口配额为４００００吨，配额内关税为２％，配额外为１２％，有效期为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８日

至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８日。

② 着色料

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１日，巴西ＣＡＭＥＸ第１３号法令（该法令于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２日在官方

公报上公布）确定了南共市税号３２０６１１１９项下的其他着色料的进口配额为９５０００吨，配

额内关税为０％，配额外为１２％，有效期为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２日至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１日。

③ 碳电极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９日，巴西ＣＡＭＥＸ第２５号法令（该法令于２０１０年４月３０日在官方

公报上公布）确定了８５４５１９９０（ｅｘ００１）项下的其他碳电极的进口配额为１００００吨，配额

内关税为２％，配额外为１２％，有效期为２０１０年４月３０日至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９日。

④ 精制棕榈仁油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９日，巴西ＣＡＭＥＸ第２５号法令（该法令于２０１０年４月３０日在官方

公报上公布）确定了南共市税号１５１３２９１０项下的精制棕榈仁油的进口配额为１５００００

吨，配额内关税为２％，配额外为１０％，有效期为２０１０年４月３０日至２０１１年４月

２９日。

⑤ 精炼铜箔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９日，巴西ＣＡＭＥＸ第２５号法令（该法令于２０１０年４月３０日在官方

公报上公布）确定了南共市税号７４１０２１１０项下的铜箔（有衬背的精炼铜制印刷电路用覆

铜板）的进口配额为４５００００吨，配额内关税为２％，配额外为１０％，有效期为２０１０年４

月３０日至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９日。

⑥ 纸及纸板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日，巴西ＣＡＭＥＸ第２５号法令（该法令于２０１０年６月４日在官方公

报上公布）确定南共市税号４８１０１３９０（Ｅｘ００１）项下的纸及纸板的进口配额为４５００吨，

配额内关税为２％，配额外为１４％，有效期为２０１０年４月３０日至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９日。

⑦ 铝制桶、罐、听、盒等产品

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７日，巴西ＣＡＭＥＸ第４２号法令（该法令于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８日在官方

公报上公布）确定南共市税号７６１２９０１９项下盛装物料用的铝制桶、罐、听、盒等产品的配

额数量为１９００００万单位（ｕｎｉｔ），配额内进口从价税２％，配额外为１６％，有效期为２０１０

年６月１８日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⑧ 精对苯二甲酸及其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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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４日，巴西ＣＡＭＥＸ第４７号法令（该法令于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５日在官方

公报上公布）确定南共市税号２９１７３６００项下精对苯二甲酸及其盐的配额数量为１３２０００

吨，配额内进口从价税０％，配额外为１２％，有效期为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５日至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２４日，进口申报的装货截止期为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４日。

⑨ 平板轧材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８日，巴西ＣＡＭＥＸ第５２号法令（该法令于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９日在官方

公报上公布）确定南共市税号７２０８５１００项下的平板轧材（不超过１０ｍｍ厚，铁或非合金

钢平板轧材，经热轧，但未经包覆、镀层或涂层）的配额数量为８００吨，配额内进口从价税

２％，配额外为１２％，有效期为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９日至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９日。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８日，巴西ＣＡＭＥＸ第５２号法令（该法令于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９日在官方

公报上公布）确定南共市税号７２１０９０００项下的平板轧材（其他铁或非合金钢平板轧材，

经包覆、镀层或涂层）的配额数量为２５０吨，配额内进口从价税２％，配额外为１２％，有效

期为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９日至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９日。

⑩ 其他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日，巴西宣布将南共市税号２８２６１２００项下的氟化铝的进口从价税由

１０％调至２％；将２９３３７１００项下的６己内酰胺的进口从价税由１２％调至２％。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４日，巴西政府宣布南共市税号０３０３７１００项下的沙丁鱼和黍鲱鱼的

进口从价税由１０％降至２％，进口申报的装货截止期为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３０日。

２０１０年９月，巴西外贸委员会决定，自２０１０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１年５月内免除棉花进口

关税。享受零关税的棉花进口配额为２５万吨。

３．主要出口管理制度

巴西的出口措施都包括在２００３年９月３日的第１２号《出口管理规定》中，２００４年２

月１６日、５月３日和５月１２日的部门法令对其做了修改。

（１）出口配额和许可证

巴西相当一部分产品的出口须经各种相关机构的预先许可。２００８年，有６６３个８

位税号的产品须经许可，占总税号的６．８％，涉及发放许可证的部门有巴西卫生监督局、

国家核能源委员会、民用航空运输协调委员会、巴西环境和可再生资源协会、科技部、国

防部等。部分产品须经多个部门许可才能出口。

出口特定木材（松木、巴西胡桃木等）须根据特别规则并获巴西环境和可再生自然

资源协会许可。巴伊亚的紫薇科兰花楹属植物（南共市关税号４４０７２９９０）出口受特别规

则约束；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７日第７７号标准化规范对木制品及附属产品的出口程序做了规

定，包括松木、巴西胡桃木等。

（２）敏感产品出口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０日发布的第９１１２号法令，对敏感产品出口管制做了规定。潜在的

敏感出口产品由“敏感产品出口管制部际委员会”进行分析，该委员会由２００２年４月３０

日发布的４２１４号法令设立，由科技部领导，主要负责制定有关敏感产品出口及其相关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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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规章、标准、程序和管理体制。该委员会主要根据国际公约、条约以及与核、化学、

生物和导弹技术相关的不扩散体制来分析为出口许可而提交的申请。相关产品包括桃

花心木、巴西木和雪松等，受管制产品的清单定期更新，并由“敏感产品出口管制部际委

员会”批准。

（３）出口支持和相关税收政策

① 出口补贴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９日，巴西经济部扩大了政府出口融资项目（Ｐｒｏｅｘ）准入企业的范围。

出口融资项目是对出口企业以优惠的补贴利率提供贷款，该项目主要适用于中小型出

口企业。２００９年，巴西政府降低了该项目的准入门槛，年销售额为３亿美元以下的企业

都可以申请贷款，这将该项目的覆盖范围扩大为９００家企业，每年实际享受该优惠政策

的企业根据实际申请情况而定。

② 出口退税

巴西有关出口退税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８日第３７号法令、１９９２

年１月８日第８８０４号法令、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６日第４５４３号法令、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２日外贸

秘书处第３６号部级法令（该法令规定了批准出口退税的程序和条件）。

巴西通过关税暂停征收、免除或返还等方式对促进企业出口。巴西的出口退税系

统还通过暂停征收进口用于生产或包装出口产品的设备和零部件的工业产品税、社会

安全税、社会一体化税等方式给企业提供优惠。相关优惠到期后一般不再延期。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日，巴西政府宣布了一项新的税收促进措施，称之为“综合退税”，农

业综合企业是主要受益者。如果出口企业采购的货品是用于生产出口产品，则免征５％

的工业产品税或９．２５％的社会一体化税／社会安全税。例如，在该促进措施下，巴西牛

肉出口商在购买饲料用玉米和大豆时，可以免征前述税收。该措施是一项重要的农业

促进措施，将影响三分之一的年出口量。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８日，巴西临时修正案第４９７号文（ＭｅｄｉｄａＰｒｏｖｉｓóｒｉａｎ°４９７）第７条

扩大了出口退税制度的管理范围。

③ 出口加工区

巴西有关出口加工区的法律规定主要包括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０日发布的第１１５０８号法

令（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０日第１１７３２号法令对其进行了修改）、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５日公布的第

６６３４号法令等。

２００９年４月９日，巴西总统签署第６６３４号法令，该法令对出口加工区（简称ＺＰＥｓ）

内的企业提供了税收优惠，设立了“出口加工区国家委员会”对出口加工区进行监管，并

根据规定向出口加工区提供优惠。根据该法令，出口加工区内的企业在其前２０年内，免

征其进口货物（出口加工区内企业使用的全新或二手资本货物）的７种联邦税，包括进口

税、工业产品税、社会安全税、社会一体化税等。出口加工区内的企业采购本国商品，也

减免联邦税。在巴西北部和西北部地区，在出口区之外经营的企业也减免五年所得税，

随后五年减免７５％的所得税。进驻出口加工区内的企业必须将其至少８０％的产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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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其余产品可以在国内市场销售，但此部分产品需要缴纳各种联邦税。如果“出口加

工区国家委员会”认定某公司产品对国内竞争者造成损害，将对其采取惩罚措施甚至包

括在国内禁售。目前，有１７个出口加工区已获批准，拟加入出口加工区的企业需要根据

第６６３４号法令的规定向“出口加工区国家委员会”提交申请。

２０１０年５月５日，巴西发展工业和外贸部与财政部共同宣布旨在提高巴西出口竞

争力的一揽子新政，包括加快出口免税额度审批流程，不再将出口收入纳入微小企业税

费支付一体化系统（ＳＩＭＰＬＥＳ），实施退税资金可免税采购国内市场生产资料的制度，取

消汽车零配件进口税减征优惠，建立外贸担保基金（ＦＧＣＥ），成立巴西外贸主管机构

ＥＸＩＭＢｒａｓｉｌ，提供７０亿巴币（约合３９亿美元）信贷额度削减消费品出口融资成本，政府

采购优先购买巴国内产品和服务等。

在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９日，巴西发展银行（ＢＮＤＥＳ）对出口消费品在装船前阶段提供７０

亿雷亚尔的信贷额度，初始利率在六月底前为每年７％，之后上升为每年８％。２０１０年９

月２９日，巴西政府第３９１０号决议决定增加总信贷额度至１３４０亿雷亚尔，但该决议没有

详细列明提供给消费品或者资本品的信贷数量，该项目的实行期限延期至２０１１年３月

３１日。该措施涉及南共市税０２０７、０２０９、０２１０、０３０３、０３０４、０３０５、０４０３、０４０５、０４０６、

０７１１、０７１２、０８１１、１５０１、１５０７、１５０８、１５１１、１５１２、１５１４、１５１５、１６０１、１６０２、１６０４、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２２０２、２２０３、２２０４、２２０６、２２０７、４００９、４０１０、４０１１、

４０１２、４０１３、４０１４、４０１５、４０１６、４１０４、４１０５、４１０７、４１１２、４２０２、４２０５、４３０２、４４０６、

４４０７、４４０８、４４０９、４４１０、４４１１、４４１２、４４１５、４４１７、８５０３、８５０４、８５０６、８５０７、８５１１、

８５１２、８５１７、８５１８、８５２６、８５２７、８５２８、８５２９、８５３１、８５３２、８５３３、８５３４、８５３５、８５３６、

８５３７、８５３８、８５３９、８５４０、８５４１、８５４２、８５４３、８５４４、８５４５、８５４６、８５４７、８６０２、８６０６等

１９５个四位税号。

４．贸易救济制度

巴西贸易救济制度主要由下列法律法规构成：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５日第３０号法令，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３０日第１３５５号法令，１９９５年３月３０日第９０１９号法令（２０１０年８月最新

修订），１９９５年第１６０２号法令等。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８日的外贸秘书处第５９号法令对与贸

易救济调查相关的保密信息、时间限制以及非市场导向经济体等方面做出了规定。

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下属的贸易保护局（ＤＥＣＯＭ）负责审查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

措施的立案或复审申请，就是否发起该调查或进行复审提出意见；贸易救济局还负责确

定倾销幅度或补贴数额以及是否存在实质损害或损害威胁等。巴西外贸委员会（Ｔｈｅ

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ＣＡＭＥＸ））就是否使用“国家利益”条款、临时反倾销、反补

贴措施的适用以及最终税率、根据复审是否改变或终止肯定性税率等方面做出最终决

定，该委员会还负责制订贸易救济调查的相关程序规定。

在特保措施方面，针对中国一般商品的特保法令有效期到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根

据巴西特保法令，企业或行业提出特保请求后，政府应受理并在３０天内与中方磋商，以

达成减轻或避免行业损害的协议。如磋商未果，巴方将实施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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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７日，巴西外贸委员会（ＣＡＭＥＸ）修订了１９９５年颁布的第９０１９号法

令，通过了反规避贸易的ＣＡＭＥＸ第６３号决议，该法令自发布日起生效。该决议规定

如果证实规避措施对反倾销措施的适用造成了损害，则贸易救济措施适用于第三国以

及正在生效措施所约束的产品零部件。第６３号决议规定适用反倾销措施的情况包括：

（１）被使用贸易救济措施的进口产品的零部件；（２）第三国生产的相似产品，该产品包含

受贸易救济措施约束的某国生产的零部件；（３）对受贸易救济措施影响的产品做了轻微

改变，但没有改变其最终用途和目的地；（４）损害贸易救济措施效果的其他行为。上述

反规避措施不适用于下列产品：（１）产品包含了受贸易救济措施约束的国家的零部件，

但比例不超过６０％；（２）产品在受贸易救济措施影响的国家之外获得了２０％以上的增

值。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８日，巴西外贸秘书处（ＳＥＣＥＸ）Ｐｏｒｔａｒｉａ２１号法令，制订了上述措施

的执行细则，作为巴西主管部门适用反规避措施的依据。

５．其他相关制度

２００９年，巴西出台了一系列税收和信贷调整政策应对经济危机：①继续减免以下产

品的工业产品税：建筑材料、汽车、卡车、摩托车、白色家电（冰箱、洗衣机、灶具）、面粉和

法式面包以及资本货物（如工业阀门、电子显微镜、风力发电机等），减免总额达３３亿雷

亚尔。②长期利率由每年６．２５％降至６％。③巴西国家开发银行对出口和购买资本货

物提供的贷款利息由１０．２５％降至４．５％。④建立信贷保障基金，为中小企业购买资本

货物提供贷款优惠。该基金由联邦政府出资４０亿雷亚尔（２００９年１０亿，２０１０年３０

亿），巴西国家开发银行和巴西银行负责贷款管理。

巴西将玩具产业正式列入政府工业生产发展政策的清单之中，这意味着该行业将

获得更多的特殊优惠政策，其中包括恢复政府信贷支持、免税、实施政府采购用于教育

等。保护措施之一便是调整玩具制成品的进口关税，由２０％提高到３５％。目前，巴西玩

具市场份额中，中国产玩具占５０—６０％。巴玩具厂商希望到２０１０年在现有份额的基础

上再赢得１０％的市场份额，为保护本国产业，巴海关将通过加强报关监管、改变进口自

动许可方式等措施降低中国产品的竞争力。

６．相关机构调整情况

２００９年，巴西出口投资促进局（ＡＰＥＸ）和世界银行联合开展一项计划，通过在各州

建立促进投资的办事机构，以扩大外国在巴西投资规模。巴西政府将首先在帕拉州

（Ｐａｒ）、伯南布哥州（Ｐｅｒｎａｍｂｕｃｏ）和巴伊亚州（Ｂａｈｉａ）州开展试点，然后逐渐扩大到其

他各州。这类办事机构的职能主要是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帮助，使其适应当地投资需求。

２００９年，巴西政府设立专门的进出口银行（Ｅｘｉｍｂａｎｋ），将目前由巴西银行（ＢＢ），巴

西国家社会经济开发银行（ＢＮＤＥＳ），财政部和其他部委负责的业务集中到该银行。新

设立的进出口银行主要负责对出口企业融资。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巴西管理外国投资的主要法律是《外国资本法》，其实施细则是１９６５年第５５７６２号

法令。巴西与投资有关的法律主要有《外资管理法施行细则》、《劳工法》、《公司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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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法》、《工业产权法》、《反垄断法》和《环境法》等。

１．主要投资促进政策

巴西政府积极鼓励外国企业到巴西进行投资。其主要的优惠政策包括：给予外国

投资者国民待遇；对外资给予税收优惠；外资企业在巴西境内生产的产品，如向第三国

出口，可向巴政府申请出口信贷和保险。

从２００５年开始，“巴西引资计划”（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ＩＰＡ）中的投

资促进事务由巴西出口投资促进局（ＡＰＥＸＢｒａｓｉｌ）负责，旨在促进巴西出口。该局提供

经营管理和对外贸易方面的培训和认证服务，并帮助产品及其加工过程适应竞争日益

激烈的国际市场需求。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出口投资促进局设立了投资机构，负责吸引外资

进入巴西。不同行业的外资政策一般由负责该行业的政府部委具体负责，例如能矿部、

通信部、交通部、发展工业和外贸部、中央银行、农业部等。一些重大项目的外资政策还

需总统最后批准。

２．投资经营的税收政策

巴西各州、市均有不同的税收优惠措施，包括以优惠条件提供生产所需基础设施

（土地、厂房）、水、电、燃料，减免商品流通服务税，提供低息贷款等。

免征部分资本产品以及软件产品等的工业产品税。具体产品涉及农用拖拉机、蒸

汽锅炉零件、汽轮机零件、泵类零件、非电热的工业或实验室用炉、皮革制品的制作机

器、冶金、炼焦、铸造机械等１４种资本产品；信息处理器用的软件ＣＤ或ＤＶＤ母片（不包

括音像制品和其他软件）；用于制作发票的机器等。

为鼓励开发巴西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巴西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外国投资（必

须是合资形式，而且巴西方面控股）实行免征１０年企业所得税，从第１１年起的５年

内减征５０％；免征或减征进口税及工业制成品税；免征或减征商品流通服务税等地

方税。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０日，巴西政府宣布，对外国证券投资征收２％的赋税，以打击追求短

期利益的外国投机资本，防止巴西货币雷亚尔对美元快速升值，影响巴西的出口，但外

国直接投资除外。

３．限制、禁止投资领域

巴西允许外国企业参与新闻媒体、海关保税仓库、近海航运、高速公路等领域的融

资和服务。巴西政府通过修宪，逐步放松了国家对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开采等领域的垄

断，并对电信、电力行业实行私营化（根据规定，外资通过参与巴企业私有化进入巴西市

场，至少６年之后才能撤资）。

４．原产地规则

外资企业在所生产的产品增值达到一定幅度，可获原产地证，出口时就可享受巴西

与其它国家间的贸易优惠待遇。例如，在巴西组装产品，如向拉美一体化协会（ＡＬＡＤＩ）

成员国出口并享受关税优惠，则进口的零部件ＣＩＦ值不能超过组装后出口ＦＯＢ值的

５０％。如向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家出口，则组装产品中所使用的零部件的６０％（以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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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必须来自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巴西对外资企业获得通信产品、化工产品、冶金

产品和信息工业产品的原产地证制定了更加严格的增值规定。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巴西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主要有《工业产权法典》（１９７１年第５７７２号法令）（包括发

明专利、实用新型、工业设计和模型、商标等）、《著作权法》（１９９８年）、《计算机程序著作

权保护法》（１９９８年）、《生物安全法》（１９９５年）、《种子法》（１９９７年）等法律法规。１９９６

年，巴西通过第９２７９／９６号《工业产权法》，引进新的工业产权制度，该法于１９９８年５月

１５日生效，该法特征之一是明确了医学、化学、药物和食物产品等方面的专利权。

２０１０年６月，巴西国家知识产权局、经济保护管理委员会和司法部经济法司达成协

议，根据协议，上述三个政府部门将联合制定规则，既保护知识产权，又保障市场自由竞

争，特别是防止外国制药企业利用不断向法院申请延长专利期限的手段，长期垄断巴西

国内药品市场。设在里约热内卢市的巴西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审查和批准专利申请、

登记注册商标、审批引进技术等工作。该局隶属于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

２．认证制度

巴西标准化体系的组织架构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是国家计量、标准化和工业质

量理事会（ＣＯＮＭＥＴＲＯ），是标准化体系的领导和决策机构；第二层是国家计量、标准

化和工业质量协会（ＩＮＭＥＴＲＯ），是执行机构；第三层包括标准化、质量控制及产品认

证、法定计量等３个分体系，分别由巴西技术标准协会（ＡＢＮＴ）、巴西质量管理协会

（ＡＢＣＱ）和国家计量研究所（ＩＮＰＮ）负责；第四层是工业、贸易和消费领域的广大用户。

其中，国家计量、标准化和工业质量协会为国家计量、标准化和工业质量理事会提供技

术支持，并执行ＣＯＮＭＥＴＲＯ提出的计量和质量方面的国家政策。

巴西技术标准协会（ＡＢＮＴ）成立于１９４０年１０月，是政府认可的非营利性社团组

织。其主要业务是研究制定巴西标准（ＮＢ），开展产品质量认证及其他与标准化相关的

活动，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区域标准化活动。巴西技术标准协会下设５８个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制定的标准涉及人身健康、安全、环境等方面，经政府批准后须强制执行，如就建

筑用钢材、儿童用自行车、玩具、汽车用安全玻璃等产品实行强制性认证。

国家计量、标准化和工业质量协会（ＩＮＭＥＴＲＯ）是巴西的国家认可机构和标准制定

组织。巴西的认证制度分强制性和自愿性认证，大多数的产品属自愿认证，然而近年来

需要第三方认证的产品类别不断增加，包括医疗电器设备、电线设备、电线电缆、插头和

插座、危险场所设备、灭火器、住宅用软管和调节器、头盔和玩具等。需强制性认证的产

品，认证合格后必须附有强制性的ＩＮＭＥＴＲＯ标志及加贴经ＩＮＭＥＴＲＯ认可的第三方

机构的标志，方可进入巴西市场。

３．税收制度

巴西的税制较为复杂，按行政层级分为联邦税、州税、市税三级，对税收采取分级征

收和管理的办法，税收的优惠只能在各自授权范围内进行。联邦税包括所得税、工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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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税、进口税、出口税、金融操作税、临时金融流通税、农村土地税等；州税包括商品流通

服务税、车辆税、遗产及馈赠税等；市税包括社会服务税、城市房地产税、不动产转让税

等。此外，企业还要负担各种社会性开支，如社会保险金、工龄保障基金、社会一体化计

划费、社会安全费等。但根据统一法令，国家可在全国范围内对不同的行业和地区实行

税收减免。

设立税种的权限集中于联邦政府，允许州和地方政府对所管税种享有部分立法权，

如在一定幅度内调整税率和采取某些征管措施等。

巴西的公司所得税以设在巴西的法人为纳税人，并以总部或主要办事处是否设在

巴西作为判定巴西法人的主要标准。公司所得税的纳税人不仅包括公司法人，税法上

也认定个体企业及专业人员、公寓楼及土地小区推销商为法人而对其课征公司所得税。

公司所得税实行３５％的比例税率，非居民所得税税率为２５％，如果用于巴西再投资则按

１５％的税率征收。如果将净利润与股息汇出，超过规定的部分要加征超额“附加税”，税

率为４０％～６０％。

４．政府采购制度

巴西联邦有关政府采购的现行基本法律，主要包括１９９３年颁布的第８６６６号法律

《招标采购法》和２００２年颁布的第１０５２０号《电子采购法》。

第８６６６号《招标采购法》是巴西政府采购的基本法律，对在联邦政府、州、联邦区和

自治市的职权范围内进行公共工程、服务（包括广告）、采购、转让和租赁事项的投标并

与行政机关签订协议事项予以规范，对政府采购的基本原则、投标、政府采购合同及法

律责任等内容做出了详细规定。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７日颁布的第１０５２０号法律《电子采购

法》，对货物和普通服务可采取交易室投标模式即利用电子信息系统进行采购做出了具

体规定。２０００年公布的３５５５号法令是对第８６６６号法律的补充，规定了联邦政府采购

的一些临时措施。２００５年公布的第５４５０号法令是对联邦第１０５２０号法律电子采购的

补充规定。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４日第１２３号法律属于联邦补充法，对微型、小型企业参加政府采购

的区别对待措施进行了规定。

巴西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实行联邦、州、市分级管理。联邦计划预算与管理部负责联

邦政府采购法规政策起草、制定及监督管理。在计划预算与管理部下增设专门机构—

物流和信息技术局，专门负责起草、制定政府采购法规政策和推广电子政务，该局设有

政府采购处、规范与标准处、信息发布与管理处、电子政务处。

（四）２０１０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轮胎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８日，巴西环境部环境与可再生资源局发布第１号令，规定在巴西境

内销售的单个重量超过２公斤的国产或进口轮胎，在使用报废后，有关销售企业须负责

回收并进行无害化处理，回收和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废旧轮胎重量不得低于销售量

的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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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冷冻虾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０日，巴西农业、畜牧和食品供应部（ＭＡＰＡ）农业保护秘书处（ＳＤＡ）

发布２０１０年第４５７号部级令（ＰＯＲＴＡＲＩＡＮｏ４５９，ＤＥ１０ＤＥＳＥＴＥＭＢＲＯＤＥ２０１０），

制订了“巴西冷冻虾技术法规”草案及其质量合格抽样检验方案。该草案所指冷冻虾是

指由捕捞或养殖的鲜虾或冷冻虾类制成的冷冻熟虾制品或生虾制品；所指的虾类主要

包括：对虾科、长额虾科、褐虾科、长臂虾科的虾类；冷冻虾产品类别主要包括：全虾、无

头虾、虾仁、去皮虾仁、全熟虾、无头熟虾仁、熟虾仁、去皮熟虾仁。

３．农作物农残和污染物控制

２０１０年９月，巴西农业、畜牧和食品供应部农业保护秘书处（ＳＤＡ）发布了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年度国家农作物农药残留和污染物控制计划（ＩＮＳＴＲＵ?Ｏ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Ａ

Ｎｏ２１，ＤＥ２ＤＥＳＥＴＥＭＢＲＯＤＥ２０１０）。针对的主要农产品包括：菠萝、莴苣、大蒜、花

生、大米、香蕉、马铃薯、咖啡、巴西坚果、豆子、橙子、柠檬、酸柠檬、苹果、木瓜、芒果、甜

瓜、玉米、草莓、黑胡椒、红辣椒、大豆、西红柿、小麦和葡萄等。主要控制的农残项目包

括乙酰甲胺磷、啶虫脒、苯菌灵、克菌丹、甲拌磷、六氯苯、异艾氏剂、灭蚁灵、三氯杀螨醇

等共２４０多种。

４．沙丁鱼罐头

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０日，巴西农业、畜牧和食品供应部农业保护秘书处发布一项有关沙

丁鱼技术标准的草案———“沙丁鱼罐头特征与质量技术要求”条例草案，拟征求公众意

见（评议期６０天）。该法规要求：在沙丁鱼罐头终产品中，鱼肉的含量应不低于标示含量

的５０％（质量分数），组胺的含量不得高于１００ｍｇ／ｋｇ。

５．肥料中污染物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２日，巴西农业、畜牧和食品供应部动植物保护秘书处发布第４０２号

部级令（公布于巴西官方公报第１４０号第１部分第３页），修订２００６年６月５日公布的

第５号规范化技术法规（ＳＤＡ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Ｎｏ．２７ｏｆＪｕｎｅ５，２００６）第５条

（ａｒｔ．５）（附件Ⅰ、Ⅱ、Ⅲ、Ⅳ、Ⅴ）———关于肥料中污染物限量的规定，对氮、磷、钾等宏

量营养素肥和微量营养素肥以及土壤调理剂中的污染物限量做了指标性规定，包括砷

（Ａｓ）、镉（Ｃｄ）、铅（Ｐｂ）、铬（Ｃｒ）、汞（Ｈｇ）、镍（Ｎｉ）、粪大肠菌群及沙门氏菌数量等的限量

要求；并对该草案展开评议，评议截止日期为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９日。

６．药品商标

２０１０年８月３日，巴西发布了对识别药品的商标的修订。该技术法规规定了药品

商标和补充的鉴别名称（补充说明不同于其它药品）的可接受性要求，并且论述了已经

在巴西卫生监督局注册的商标的适当性。该决议草案管理药品商标的构成，目的是鉴

别、减轻和消除由于对不同的药品采用类似名称导致的用药错误相关的高健康风险。

该决议草案中规定的标准适用于必须在巴西卫生监督局提交注册或通报的所有产品，

不适用于非专利药品和免疫疗法，涉及的产品应当使用药品有效成分的通用名称。该

标准中有关药品商标的定义是：所采用的名称是对同一公司或其它公司的某种药品与

１５巴　　西



其它药品加以区别，由药品注册持有人提议，以该名称识别、销售和做广告的。补充的

鉴别名称定义为药品商标的补充名称，具有区分由该公司已经注册的其它产品，并且减

少用药错误风险的作用。本决议草案撤回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９日的ＲＤＣＮｏ．３３３决议。

７．葡萄酒

２０１０年５月３１日，巴西农业、畜牧和食品供应部于发布部级法令ＰＯＲＴＡＲＩＡＮｏ

２５９，ＤＥ３１ＤＥＭＡＩＯＤＥ２０１０，拟建立葡萄酒产品身份识别与质量标准技术法规草

案。该法规共分为１９节，１１１条，针对各类巴西市场上的葡萄酒产品制订了技术要求。

该法规规范的葡萄酒相关产品包括：葡萄酒、降度发酵葡萄酒、混成甜葡萄酒、调制葡萄

酒、格拉巴酒、葡萄酒蒸馏酒精、皮斯科白兰地、利口酒、桑格利亚汽酒、鸡尾酒、混合酒

精饮料、酒精以及醋等含酒精的饮料。其中，在第４条中，规定了所有葡萄酒产品中重金

属残留限量指标需满足：砷，０．２ｍｇ／Ｌ；铅，０．３ｍｇ／Ｌ；铜，１ｍｇ／Ｌ；锡，２５０ｍｇ／Ｌ；铁，

１５ｍｇ／Ｌ；锌，５ｍｇ／Ｌ；葡萄酒重金属总含量限量（以铁表示），２０ｍｇ／Ｌ。第７条规定，对

于标准中允许加糖的葡萄酒，可以添加糖的种类包括：蔗糖、转化糖、葡萄糖、果糖、麦芽

糖等糖类及其氧化／还原产物。第１０条规定，除了法规允许使用的添加剂外，特别禁止

添加色素和香精等食品添加剂。第１７条第２项规定：禁止在酒精饮料标签中采用如下

词汇表示葡萄酒的分类，如：“干”、“绵”、“红”、“特制”，禁止在单词“ｗｉｎｅ”及其变体／组

合词之前／之后使用其它单词，除非是葡萄酒作为了这种酒精饮料的一种成分，可以在

配料表中列出“ｗｉｎｅ”项。

８．农化物残留

巴西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９日发出Ｇ／ＳＰＳ／Ｎ／ＢＲＡ／５９５／５９６／５９７／５９８号等多项通报，对

农化物氯虫酰胺（Ｃｈｌｏｒａｎｔｒａｎｉｌｉｐｒｏｌｅ）、环唑醇（Ｃｙｐｒｏｃｏｎａｚｏｌｅ）、嘧菌酯（Ａｚｏｘｙｓｔｒｏｂｉｎ）及

克螨特（Ｐｒｏｐａｒｇｉｔｅ）制定最高残留限量法规。其中规定杀虫剂氯虫酰胺在农作物柠檬、豆

类和向日葵上的叶用最高残留限量分别为０．２ｍｇ／ｋｇ、０．０５ｍｇ／ｋｇ和０．０２ｍｇ／ｋｇ；杀

虫剂环唑醇在大蒜种植时的叶用最高残留限量为０．０１ｍｇ／ｋｇ；嘧菌酯用于向日葵的叶用

最高残留限量为０．１ｍｇ／ｋｇ、用于甘蔗种植前及种植时的最高残留限量为０．０１ｍｇ／ｋｇ；

克螨特用于草莓种植的最高残留限量由７．０ｍｇ／ｋｇ改为０．５ｍｇ／ｋｇ。

９．电信产品认证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５日，巴西电信管理局（Ａｎａｔｅｌ）发布公告，该局于８月２４日决定，允许

受理在２５００ＭＨｚ—２６９０ＭＨｚ频段应用的多媒体通信服务的电信产品认证的申请。只

要２．５ＧＨｚ产品获得ＡＮＡＴＥＬ认证，允许此类产品的使用，并可在巴西销售。Ａｎａｔｅｌ

自２００９年５月停止发证给２．５ＧＨｚ产品，直至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６日公布了第５４４号决议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５４４）。该决议修订了在２１７０ＭＨｚ—２１８２ＭＨｚ和２５００ＭＨｚ—２６９０ＭＨｚ

频段的无线电使用条件的技术规则。

１０．家电产品

巴西国家计量、标准化和工业质量协会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宣布，从２０１１年７月１

日起，８７类在巴西市场上销售的进口或国产的家用或工业用电子器具必须符合特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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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性安全认证规定的要求。从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起所有巴西的零售商和批发商将禁止向

公众销售未经认证的产品。此次被列入认证范围的产品包括：电吹风、真空吸尘器、电

熨斗、干衣机、炉灶、加热器、商用清洗机、多士炉和电烤箱、电热毯电热垫、商用电子烹

饪器具、电动理发用具、地板打磨机、空气过滤和空气离子化机、轻便电炉、水床加热器、

食品油炸机、深油煎锅、多处理器、商用和工业用地板清洁处理机、杀虫器、商用和工业

用地毯清洁养护机、液体加热器、挤奶机、食物废弃物处理器、家畜繁殖和饲养用电热

器、热水器、电热煮沸器、电子手表、皮肤和毛发护理器具、紫外辐射皮肤护理器具、缝纫

机、食品饮料自动贩卖机、剪草机、电栅栏、蓄电池充电器、户外型电烤炉、高压蒸汽清洁

器、按摩器、房间加热器、脱排油烟机、地热系统、电动压缩机、自动出纳机、电热马桶座

圈、电动捕鱼器、商用多功能烹饪器具、抽水机、增湿器、商用干燥设备、电气面板、车库

门电机、热风鼓风机、电子排气机、园艺电动鼓风机、喷雾器、电动牙刷、桑拿浴加热电

器、蒸汽清洁设备、养鱼池电器、投影仪和制冷剂再生驱动装置。而此前由其他ＩＮ

ＭＥＴＲＯ规定认证的货物（如微波炉、台式电扇、吊扇、空调、洗衣机、电冰箱、冷冻机、电

子计算机、电子音视频设备等）不在本规定的管理范围之内。ＩＮＭＥＴＲＯ指出按上述规

定进行认证的产品必须符合国际电子技术委员会制定的ＩＥＣ６０３３５系列标准（或等效的

巴西国家标准）。

１１．小麦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５日，巴西发布了小麦分级的法规通报，法规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消

费者，法规确定了小麦的标准官方分级，内容涉及小麦分级的识别和品质、抽样、信息

表达模式和标识标签的有关规定。小麦分级技术法规（通报号Ｇ／ＴＢＴ／Ｎ／ＢＲＡ／

３６０），已于２０１０年３月１日在巴西官方公报（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上刊登，定于刊登９０天

后生效实施。

１２．食品包装

２０１０年，巴西动物源性产品检验局发布了《巴西进口动物源性食品包装标签相关要

求》，要求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日起，只有符合该规范要求的动物源性产品登记申请才会得

到批准进口。根据该要求，所有获得向巴西出口资质的外国公司在申请进口许可证之

前，必须在动物源性产品检验局对产品进行登记。该要求主要规定了进口动物源性产

品进行登记须提交的文件、填写方式、标签设计图案、动物源性产品检验局的评估等

内容。

１３．食品容器双酚Ａ含量要求

２０１０年，巴西当局已采取措施着力确保双酚Ａ在食品容器中的安全使用。巴西国

家计量、标准化和工业质量协会于２０１０年４月宣布拟实施一项南方共同市场（ＭＥＲＣＯ

ＳＵＲ）条例。该条例在巴西国内以第１７／２００８号决议形式实施。该决议规定，在食品接

触用具中，双酚Ａ的最大迁移量不得超过０．６ｍｇ／ｋｇ。ＩＮＭＥＴＲＯ正在收集证据以便就

双酚Ａ对消费者的潜在健康风险进行分析。ＩＮＭＥＴＲＯ还表示一旦确定存在安全风

险，将禁止使用该物质作为聚碳酸酯塑料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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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２００９年３月９日，ＷＴＯ敦促巴西降低进口关税以改善其投资环境。根据ＷＴＯ资

料，巴西的简单平均关税由２００４年贸易审议时的１０．４％上升到了２００８年１月的

１１．５％。巴西最高３５％的关税主要适用于轮胎、纺织服装和汽车。２０１０年，世界经济论

坛发布的《２０１０年全球贸易促进报告》（《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Ｅｎａｂｌｉｎｇ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０》）显

示，巴西存在高关税问题，关税方面的表现在１２５个参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１０５位，对

大量进口产品较高的关税。

２００９年６月５日，巴西政府宣布将部分钢铁制品的进口关税自零关税提高至１２％，

所涉产品的南共市税号为７２１４２０００，中国是２００９年度向巴西出口此类产品最多的国

家，所受影响也最大，该产品是原南共市共同对外关税例外清单中的产品。

根据南共市第２５／０９号决议，南共市成员包括巴西临时将１１个税号项下的奶制品

的进口关税提高至２８％，涉及的税号有０４０２１０、０４０２２１、０４０２２９、０４０２９９、０４０４１０、

０４０６１０、０４０６９０，有效期为２０１０年１月３１日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将０４０２１０１０、

０４０２１０９０、０４０２２１１０、０４０２２１２０、０４０２２９１０、０４０２２９２０、０４０６１０１０、０４０６９０１０、０４０６９０２０

等税号项下的产品的进口从价税由１６％提高至２８％；将０４０２９９００、０４０４１０００项下的产

品的进口从价税由１４％提高至２８％。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根据南共市第２６／２００９号决议，南共市成员临时将１５７个不同税号

的纺织用品的进口关税自１８％提高至２６％，涉及的税号有５００４、５００５、５００６、５１０６、

５１０７、５１０８、５１０９、５１１０、５２０４、５２０５、５２０６、５２０７、５３０６、５３０７、５３０８、５４０１、５４０２、

５４０３、５４０４、５４０５、５５０２、５５０８、５５０９、５５１０、５９１１，自２０１０年１月３１日开始实施，作为

南共市成员之一的巴西实施上述措施。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根据南共市第２７／２００９号决议，南共市成员临时将旅行用品、手提

包、钱包、皮革制首饰盒的关税提高至３５％，自２０１０年１月３１日开始实施，涉及的税号

为４２０２２２１０、４２０２２２２０、４２０２９２００。作为南共市成员之一的巴西实施上述措施。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４日，巴西政府宣布临时提高起重机的进口从价税，自０％提高至

３５％，南共市税号为８７０５１０１０，该税号项下的产品只有４个或更多轮轴驱动的起重机产

品（Ｅｘ００１）仍维持零关税。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巴西机械设备工业协会理事会向政府施压要求提高部分机械设备产

品的进口关税，希望将进口关税在年底前提高到３０％。巴西机械设备工业协会即将提

交的产品清单涉及３５０个税则号，占南共市机械设备产品全部１４００个税则号的四分

之一。

２０１０年，巴西政府批准了一项提案，调整玩具产品的最惠国进口税，玩具最终产品

的进口关税由２０％提高到３５％。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南方共同市场委员会发布一项决定，授

权成员国（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以及乌拉圭）将玩具制成品的最惠国（ＭＦＮ）进口关税由

２０％提高至３５％。该项决定允许巴西政府将玩具制成品的进口最惠国关税增加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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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其中涉及的玩具税号包括９５０３００１０，９５０３００２１，９５０３００２２，９５０３００３１，９５０３００３９，

９５０３００４０，９５０３００５０，９５０３００６０，９５０３００７０，９５０３００８０，９５０３００９１，９５０３００９７，９５０３００９８

以及９５０３００９９。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２日，巴西外贸委员会连续发布第８７、９２号决议，决定将冲压、钻孔

工具和工程模具进口关税分别提高至２５％和３０％。

（二）进口限制

２０１０年，巴西在进口许可证方面的问题依然存在。巴西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管理范

围广，审批程序比较繁杂，涉及的部门或机构多。尽管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网站公布了

需要申领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的产品类别，但尚缺乏有关非自动进口许可要求的具体信

息，以及披露主管部门拒绝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申请的具体细节。此外，进口商常被以非

正式和非官方的方式告知，进口许可证的发放还需满足最低进口价格要求。该最低进

口价格系由巴西政府在经国内产业请求后，与国内产业协商确定，并由海关在边境实

施。满足最低进口价格是获得进口许可证的前提条件和计算进口商品海关价格的基

础。最低进口价格措施缺乏透明度。

（三）通关环节壁垒

巴西的海关管理效率低下，进出口手续繁琐，存在诸多问题。《２０１０年全球贸易促

进报告》显示在１２５个参评国家和地区中，巴西在海关管理方面的表现排名第１１５位，进

口手续方面的表现排名第８１位，出口手续方面的表现排名第９７位。

根据巴西法律规定，如果集装箱在到港９０天后仍无人认领，将由巴西联邦税务局负

责拍卖或捐赠，若为假冒伪劣产品则销毁。有部分巴西进口商在货物到港后故意不提

货也不付款，待到集装箱到码头９０天之后，通过拍卖低价获得货物，提醒中国出口商警

惕这种情况，以免蒙受商业损失。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０日，巴西一项有关产品通关的第１２０１６号法令生效，该法令使进口

易腐烂产品或随时间贬值的商品（如高科技产品）很容易遭受损失。此法令生效前，当

进口货物因产品归类问题在海关被扣押时，进口公司通常向法院申请放行货物的指令。

大多数情况下，进口商提交一些保证金便可使货物放行。但根据新法令，与进口货物相

关的情况不能适用此种指令。这将使进口商今后在处理需要马上放行的货物方面困难

重重。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

自２００７年８月起，巴西实施了一项严格的玩具进口行政法规（编号为３２６／２００７）。

任何国家出具的测试报告在巴西无效。该法规被后来的第３２１／２００９号行政法规所取

代。新的法规规定，国外经“国际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ＩＬＡＣ）认可的实验室可对进入

巴西的玩具产品是否符合巴西标准进行测试，但其出示的检测结果依然需要“巴西国家

计量、标准化与工业质量协会”（ＩＮＭＥＴＲＯ）的认证。ＩＮＭＥＴＲＯ允许外国出口商在两

套体制中（系统５与系统７）任选一套对其向巴西出口的玩具进行认证。选择系统５的

出口商须提交一份包含待评估玩具生产工厂、玩具名称与技术说明以及有关工厂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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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的特定文件等内容的申请。而根据系统７，每批进口玩具均须提供样本进行检

测。需要组装且不会以成品玩具的方式出售的进口玩具零部件无需认证，在巴西完成组

装后须依据系统７完成认证过程。虽然新规定相比之前有所放宽，但是仍显繁琐，给出

口商造成了不便。

（五）贸易救济措施

２０１０年，巴西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２起，涉及钢铁、纺织等行业，包括合成纤

维毯、合成纤维针织布、桌上用玻璃器具、手动拉钉枪等。自１９８９年１２月第一次对中国

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以来，截至２０１０年底，巴西共对中国产品发起了４８起反倾销调查

案件，涉及机电、五金、化工、轻工、纺织、食品等产品。

１．２０１０年，巴西对中国新发起的反倾销调查３起，主要情况如下：

表１：２０１０年巴西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统计表

编　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税号（南共市） 案件进展

１ １月１１日 手动拉钉枪 ８２０５５９００
调查中，以德国作为第三方市场确定本案被调查产品

正常价格。

２ ７月２８日 平板玻璃 ７００５２９００
调查中，以墨西哥作为第三方市场确定本案被调查产

品正常价格。

　　２．２０１０年，巴西对其在２００８和２００９年发起的反倾销案件做出裁决，具体情况为：

（１）对原产于中国的鞋类产品（税号６４０２、６２０３、６２０４、６４０５）做出反倾销终裁，决

定自２０１０年３月５日起，对涉案产品征收１３．８５美元／双的反倾销税，该措施期限为５

年。该案是在２００８年１２月立案的，２００９年９月９日，对中国鞋类进口实施为期６个月

的临时性反倾销税，税率为１２．４７美元／双。

（２）对原产于中国的进口圆珠笔和合成纤维毯做出反倾销终裁，自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９

日起，对原产于中国的圆珠笔（税则号为９６０８１０００）征收１４．５２美元／千克的反倾销税，

对原产于中国的合成纤维毯（税则号为６３０１４０００）征收５．２２美元／千克的反倾销税，有

效期限５年。

（３）决定改变对原产于中国的草甘膦除草剂的征税标准，改用新标准后每千克最高

征税２．５２美元，２０１０年５月开始实施。

（４）巴西外贸委员会于２０１０年６月３０日通过决议，决定对中国碳酸钡继续按

１０５．１７美元／吨征收反倾销，该决议自公布之日（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生效，有效期５年。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９日，巴西外贸委员会（ＣＡＭＥＸ）通过决议，表示因巴西国内唯一碳酸钡

制造企业ＱｕíｍｉｃａＧｅｒａｌｄｏＮｏｒｄｅｓｔｅＳ．Ａ处于停产状态，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碳酸钡

（南共市共同对外关税号２８３６６０００）临时免征反倾销税，该措施自公布之日（２０１０年１０

月２０日）生效，有效期一年。

３．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中存在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根据中巴两国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

关于贸易投资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巴政府在备忘录中正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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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但巴西仍然根据其１９９５年第１６０２号法令的规定，把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以第

三方出口产品价格为基础确定中国产品的正常价值。巴西没有及时修改国内相关法律

法规，也没有纠正其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措施中的错误做法，这严重损害了中方的正当

利益。

巴西在对中国进行反倾销调查以及反倾销复审中，替代国的选择既有发展中国家，

也有以第三方价格为基础确定中国出口产品正常价值，既选发展中国家，也选发达国

家。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等成本都明显高于中国，以这些

国家的价格数据为基础确定的中国产品正常价值严重偏离实际情况，以此判断中国出

口产品存在倾销是不负责任的，这在２００８年巴西发起的圆珠笔、一次性注射器反倾销案

中表现尤为明显。巴西在对进口自中国的圆珠笔反倾销调查中，采用法国作为替代国

计算正常价值，认定中国涉案产品的相对倾销幅度为７８３．５％；在一次性塑料注射器反倾

销调查中，巴西以墨西哥向法国出口的价格作为基础确定中国产品的正常价值，由相关数

据算得中国涉案产品的绝对倾销幅度为１４．９美元／千克，相对倾销幅度为６８３．９％；在

２００９年巴西对进口自中国的手动拉钉枪反倾销调查中，选取德国作为替代国，由此确定

的正常价值为４５．１４美元／千克，而确定的中国产品的出口价格仅为２．３３美元／千克，由

上述数据计算获得的绝对倾销幅度高达４２．８１美元／千克，相对倾销幅度竟然达到

１８３７％，虽然巴西外贸国务秘书处在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３日宣布以不征收反倾销税的方式

结束该案，但反映出其反倾销调查过程中数据采集严重偏离实际情况。

另外，在确定正常价值的过程中，数据采集往往很草率随意。在２００８年的鞋靴案

中，根据申诉方提交的资料，以四家意大利公司鞋靴产品的发票为依据确定的正常价值

为３１．９６美元／双，这种数据采集方式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由此确定的所谓正常价值很难

体现实际情况，而且意大利生产的鞋靴产品因为品牌和传统优势，生产的产品具有高附

加值，其市场价格并不适合作为中国出口鞋靴产品的参照价格，由于上述错误的处理方

式，导致中国鞋靴产品的绝对倾销幅度为２５．９９美元／双。在对中国快换系统钻头（ＳＤＳ

钻头）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中，巴西仅以一家德国公司的产品价目表为基础，就得出中国

产ＳＤＳ钻头的正常价值为１０．５７美元／件，没有做任何实际分析和比较，缺乏科学性和

准确性。

（六）政府采购

在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政府采购方面，巴西法律要求联邦政府机构和半国营团

体对本地产计算机产品给予优惠。虽然法律上允许外国供应商（在巴西成立公司或设

立的代表处）获得国民待遇，但是在同等出价的情况下，本国商品或服务会优先中标。

２０１０年以来，巴西修改了政府采购规则，通过最小本地比例限制，对国内供应商提供的

产品和服务给予了更多的优惠。

四、投资壁垒

（一）投资准入壁垒

２００９年８月，巴西政府宣布，自２００７年以来发现的巴西深海油田的未来所有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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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将由巴西国家石油公司（Ｐｅｔｒｏｂｒａｓ）控制。巴西政府希望通过这一政策，让巴西国家

石油公司掌握尚未招标的新油田６２％的开发权，以限制外国公司的投资。

２０１０年８月，巴西总统批准了一项由联邦政府律师提议的规定，限制向海外投资者

出售农业用地。根据最新规定，海外投资者以及海外控股比例超过５０％的当地公司在

收购农业用地时都将遭到限制。即将实施的限制规定将根据各个案例的具体情况来决

定，并取决于土地收购涉及的地区。

（二）投资经营壁垒

巴西税收负担沉重，税法繁多且内容繁杂，有时还出现互相矛盾的情况，对外国投

资经营者构成较大的障碍，提请关注巴西市场的企业在考虑投资成本前充分了解巴西

的税负情况。

２０１０年，巴西将外资投资国内固定收益债券的税率加倍，固定收益投资的入境外资

需缴纳金融活动税（ＩＯＦ）税率由２％上调至４％，意味着外国投资者买入巴西债券的成

本增加。

２０１０年，世界银行在对８７个国家接受外资的易难程度进行调查显示，巴西是世界

上外国公司在该国开设公司较费时的国家之一。如果在巴西申请开设一家分公司，平

均要１６６天才能完，费时将近半年。这在８７个国家中，其难度排名第４位。调查还显

示，外国公司在巴西开分公司的成本也较高，８７个国家中排名第５７，如果对巴西、俄国、

印度、中国这四国进行比较，巴西的费用居首。在巴西开公司手续繁杂，政府工作效率

低，影响了外国人在巴西投资。

２０１０年，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２０１０年全球贸易促进报告》（《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Ｅｎａｂ

ｌｉｎｇ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０》）中，巴西在参评的１２５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８７位，巴西在贸

易和投资便利化方面有很多问题和不足。其中，市场准入方面做得较差，排名１０４位；商

业环境排名第８３位，其中规制环境排名第９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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